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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统筹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减少个人账户划拨的
资金操作起来应该是最简单的，但如果配套政策跟不上，也有
可能出现权益受损的情况。您认为，门诊共济制度要确实保障
参保人利益，哪些配套改革必不可缺？

朱铭来：我认为现在一部分退休人员对个人账户资金减少
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配套政策还没有及时跟
上。门诊共济改革最大的配套政策是医疗和医药，比如医疗服
务的可及性问题，有老年群众反映，原来在药店拿药刷卡就能
解决的事情，现在要到医院去。这会给老年人添加很多跑腿方
面的负担。

这也是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的方向，具体可以做三个方面
努力：一是支持患者持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算和配药，
享受与在就诊医疗机构同等的报销待遇，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
店便民的作用。二是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
入保障范围，提高享受待遇的便捷性。三是探索推进电子处方
流转，更好解决购药结算的需要。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不同，门诊统筹的保障水平
也不一样。如果一个地区门诊统筹水平比较低，是否能够弥补
减少个人账户资金带来的福利损失？

廖藏宜：对于统筹水平较低可能带来的福利损失，可以从
三方面着手，一是门诊共济制度实施以后，门诊报销的起付线
应该适当降低，同时报销比例可以适当提高，这一点需要医保
部门通过精算来予以动态调节，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二是
门诊共济的保障范围应该提高，从现有的两病、肾透析、门诊放
化疗等，逐步拓宽至大部分病种均可以享受报销待遇，以体现
公平性；三可以参考住院待遇的保障政策，如果参保人年度门
诊费用个人支出超过一定比例，可以归为大额医疗费用支出，
应该予以二次保障或者配套相应的兜底机制。

很多退休人员习惯去定点零售药店买药，实施门诊共济之
后，对于定点零售药店有什么支持措施？

朱铭来：改革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用药保障服
务纳入门诊保障范围，将统筹基金支付延伸到符合条件的医保
定点药店，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患者就近报销，减轻费用负担。参
保患者原来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只能用个人账户支付，改革后
既可以使用个人账户，也可以凭外配处方享受统筹基金报销。

门诊共济实施之后，是否会增加医院门诊量和人力成本？
廖藏宜：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医院门诊量，类似感冒、咳嗽

之类的很多小病，改革前很多患者会硬扛过去，靠自身免疫恢
复，毕竟可以省钱。改革之后，考虑到医保可以报销，部分人会
有“不花白不花”的心态，短期内确实有增加医院门诊量和人力
成本的风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逐步回归理性后，这一现
象会逐步回落至改革前的状态。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性质是什么？
娄宇：按照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是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基本原则，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
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这是广大公众认为个人账户的法律性
质是个人财产的依据。但是，此决定的法律位阶较低，不是具
备外部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只是在人社行政机关内部构建医
保制度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对于个人账户性质的规定只具有指
导性意义。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没有将统账结合规定
为基本医保的筹资原则，也没有规定个人账户的法律性质，这
被认为是立法者不认可个人账户的筹资法则和支付方式，为未
来的改革留足了空间。

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没有提到医保个人账户，是不
是意味着未来改革的大方向是以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来代替个
人账户？

廖藏宜：未来改革的大方向可以考虑
逐步缩小个人账户直至取消。一方面，逐
步降低直至停止单位缴费划入个人账户
比例；另一方面，逐步取消个人缴费划入
个人账户的规定，将个人缴费
计入统筹基金，如建立门诊共
济制度等。 据《第一财经》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十问十答

■今年初，多地陆续开
始启动职工门诊共济保障
改革。这项关系到3.54亿
医保参保人利益的制度，要
求待遇支付向退休人员倾
斜，截至2021年底，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内退休
职工为9324万人。

■目前，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均已发文健全当
地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其中，很多省市规定
退休人员的门诊支付限额
和支付比例都高于在职人
员。

即使如此，在地方医保
部门收到的公众意见中，退
休人员认为“改革之后由于
个人账户划入金额的减少
导致待遇水平下降”，占到
了大多数。

■多地医保部门在政
策解释中均明确表示，改革
后大部分参保人个人账户
当期计入会减少，同时也用
具体数据和病例来向公众
说明，对于罹患慢病特别门
诊个人自费负担重的退休
人员来说，门诊共济获益远
超个人账户减计额，往往是
减计数百元、报销千余元甚
至数千元。

■日前，就公众关心的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热点
问题，记者采访了业内多名
专家。专家们普遍认为，医
保个人账户运行20多年
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并
且其局限性也在逐步凸显，
按照“权益置换”的原则逐
步以门诊共济来代替个人
账户是大方向。

■这是一项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改革，从长远来
看，参保人都会从改革中受
益，但从短期来看，一部分
人利益会受损。如何完善
配套机制来让参保人更加
有获得感，是下一步改革必
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今年初，多地启动了
门诊共济改革，一些地区
的退休人员反映医保个
人账户资金减少、影响了
日常买药费用。门诊共
济改革本是倾向于老年
人的，但为何老年人会认
为利益受损？

朱铭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
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利
益受损的只是一部分老年人，并

不代表所有的老年人，不同人群诉求是不一样的。现在感觉到
利益受损的人主要是平常有小病的老年人，个人账户的资金能
够涵盖他们日常买药看病的费用，如果个人账户资金下降，会对
他们日常就医支付有影响；但对于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并
且要去门诊就医的老年人来说，他个人账户中的资金是不够的，
按照之前的政策，花完个人账户的资金之后，门诊费用都得自
费。所以，对于门诊费用较高的老年人来说，利益不仅不会受
损，反而能获得一个更高的报销水平。

《武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政策解
读中也提到，参保人周某，退休人员，68岁，年养老金收入5万
元，改革前个人账户每年划入2400元。患有脑梗，在某三级医
院门诊就医，今年发生可报销费用7150元，如按照门诊统筹政
策报销，除去门槛费500元，按三级医院60%的报销比例，即可
报销（7150-500）元×60%=3990元。虽然周某改革后个人账
户少划入1404元，但其享受待遇多2586元。

2021年4月国务院发布门诊共济改革的指导意见后，地方
在制定实施细则和政策普及时收到了很多公众意见。比如湖南
省医保局表示，近期收到的公众意见集中在反映“改革后的待遇
水平下降了”，特别是原个人账户年计入水平在2900元以上的
退休职工。您认为，退休人员对门诊共济改革的关注反映出了
什么问题？

娄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
长）：自1997年职工基本医保制度在我国全面推开之后，个人账
户就作为一项重要的医保制度存在至今，不仅很多结构性制度
已经构成了路径依赖，改革其中某一项制度就会“牵一发而动全
身”，而且短期来看，改革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如何对利益受
损者进行合理的补偿，也是关乎改革成败的大事。

门诊共济改革方案是减少退休参保人每个月汇入个人账户的
资金，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门诊大病统筹，此方案符合医疗保险的发
展方向，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执行中对细节的周全考虑非常关键。

有网民称“个人账户划入少了，‘吃亏’了”，对于个人来说，
医疗成本会因为这项改革而提高吗？

廖藏宜（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年老
多病的时候，靠个人账户和个人积累总是有限的，都需要有坚实
的可持续的医疗保险实现社会互助共济来化解疾病风险，从长
远来看都会从这个改革中获益。

广东省医保局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的问答中提到一个
案例显示，退休职工华姐，2022年11月因呼吸啰音作肺部CT
总医疗费用480多元，全额自付。广州实行门诊共济之后，华姐
最近去医院做CT，发现同样的项目自己只需付140多元，统筹
基金支付了70%。

湖南省医保局的测算显示，改革后，在职职工统筹基金最高
支付限额1500 元，退休人员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2000 元。
2021年全省年人均个人账户基金收入1727元/人，个人账户基
金支出1438元/人。

我国个人账户已存在了20多年，为什么最近要启动包括
个人账户在内的门诊保障改革？

娄宇：医保个人账户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希望参保人通过长
期积累实现门诊费用的风险分担，即年轻时向个人账户多缴费、
少消费，年老后不缴费，医保账户用于支付门诊费用。但这个初
衷在实践中未能很好实现：参保人都是趋于短视的，个人账户中
积累了大量资金，引发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不仅让监管工作压力
倍增，而且每个参保人账户的资金有限，只能用于支付小额门诊
费用，高额的门诊费用无力支付，这也不符合医疗保险“保大不
保小”的原则，对真正需要依赖于医保制度解决高额费用的参保
患者不公平。因此医保实践中对个人账户诟病较多，社会各界
都在积极寻求账户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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